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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锅股份”）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邮件、 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南

平先生召集，经董事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对参股公司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对参股公司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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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锅股份”）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

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沈慧

芬女士召集，经监事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对参股公司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目前稳定持有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０２％

的股权，且派有董事会成员，公司直接参与了其董事会的运作，对青

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公司此次会计政

策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新会计准则的规定， 能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

对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对参股公司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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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

益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锅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参股公司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的议

案》，同意对公司参股公司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汽

集团”）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１

、变更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份

２

、变更原因

公司持有

１９．０２％

股权的参股公司青汽集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提名的陈华先生被选举为青汽集团的

董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的规定，公司因派出董事对青汽集团经营决

策构成重大影响，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应改用权益法核算。

３

、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介绍

（

１

）变更前相关会计政策

成本法核算

变更前公司持有青汽集团

１９．０２％

的股份，不具有控制或者共同控制，也没

有重大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第五条的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

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公司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因

此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

（

２

）变更后相关会计政策

权益法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第八条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第五条规定：重大影响，是

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 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

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在被投资单位派驻董事通常被认为对

被投资单位有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力，从而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 公司因

此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改用权益法核算。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稳定持有青汽集团

１９．０２％

的股份，且在青汽集团派

有董事会成员，虽对其不具有控制，但是对其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的相关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因此公司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核算是合理的， 能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对青汽集团股权投资的会

计核算情况。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测算，公司对青汽集团会计核算变更为权益法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净利润与未变更会计政策相比增加约

３７６．７５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１．１１

？

％

， 所有者权益与未变更会计政策相比增加约

３

，

６２３．１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

１．３８％

。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年初所有者权益变动调整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的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应采用追溯法进行调

整。 经计算应追溯调整的所有者权益累积影响数为

３２

，

４６４

，

４２９．３７

元， 公司按

１０％

的比例提取盈余公积。 追溯调整后

２０１３

年报表相关项目的变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政策变更前审

计期初数

政策变更影响数

２０１３

年政策变更调整

后期初数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５１

，

７９８

，

４０１．９７ ３２

，

４６４

，

４２９．３７ ２８４

，

２６２

，

８３１．３４

盈余公积

９６

，

７２４

，

１６５．９７ ３

，

２４６

，

４４２．９４ ９９

，

９７０

，

６０８．９１

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９１

，

８０９

，

１００．２１ ２９

，

２１７

，

９８６．４３ １

，

１２１

，

０２７

，

０８６．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２

，

６２８

，

２１９

，

９２２．１８ ３２

，

４６４

，

４２９．３７ ２

，

６６０

，

６８４

，

３５１．５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９９４

，

７２６

，

９８２．３６ ３２

，

４６４

，

４２９．３７ ３

，

０２７

，

１９１

，

４１１．７３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７

，

６４６

，

０９９

，

１０６．３２ ３２

，

４６４

，

４２９．３７ ７

，

６７８

，

５６３

，

５３５．６９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现稳定持有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２％

的股份， 且在

青汽集团派有董事会成员，对其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２

号》的相关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

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因此公司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

核算是合理和适当的，我们同意公司的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目前稳定持有青汽集团

１９．０２％

的股权， 且派有董事

会成员， 公司直接参与了董事会的运作， 对青汽集团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

响。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新会计准则的规定，能更加准

确的反映公司对青汽集团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３，００８，８５７，２０５．２３ ５，３４４，９５９，６１８．８０ －４３．７１％

营业利润

１５９，４７９，３４０．１４ ２３６，２３２，８１０．８６ －３２．４９％

利润总额

１５９，３２７，２１４．４９ ２３８，２８２，９２５．８９ －３３．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１，０９４，３７２．９７ １６５，１０９，５９２．３１ －２６．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０ ０．４１ －２６．８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４５％ ６．７５％ －２．３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７，２１１，２４３，６１４．１８ ７，６７８，５６３，５３５．６９ －６．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６６５，３３１，７４９．２４

２，６６０，６８４，３５１．５５

０．１７％

股本

４００，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６．６５ ６．６４ ０．１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受宏观经济影响

，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

１

、

自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以来

，

世界经济增速再度放缓

，

２０１３

年年初以来

，

世界

经济虽出现回暖态势

，

但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

，

公司因此控制贸易规模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０９

亿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４３．７１％

，

其中公

司之子公司杭州杭锅江南能源有限公司贸易实现收入

１４．３６

亿元

，

比上年同期

下降了

２２．１１

亿元

，

比去年同期下降比例为

６０．６３％

；

扣除贸易收入外

，

公司在锅

炉业务上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１５．７３

亿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９

亿元

，

下降比例为

５．４％

，

主要原因为预计在

６

月份要转销售的一个项目未能及时转销

。

公司实现

营业利润

１．５９

亿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２１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分别下

降

３２．４９％

、

２６．６６％

。

但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０．８８％

，

净利率也比去年

同期增长

０．９４％

，

在宏观经济形势恶劣导致整个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

，

保持了

盈利能力的稳定

。

２

、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

元

／

股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６．８３％

，

主要原因为公司本年有意稳健经营

，

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做适度的贸

易

，

导致贸易收入下降

，

从而使净利润随同下降

。

３

、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资产余额为

７２．１１

亿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９％

，

主要系公司归还银行借款

２．５

亿元

、

预付给供应商的材料采购款减少所

致

。

４

、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６．６５

亿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６．６５

元

／

股

，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０．１７％

、

０．１５％

，

主要系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１

亿元

、

以

及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进行分配影响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中披露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３０．００％～０．００％

”。

本次业绩

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下降幅度为

２６．６６％

，

与前次业绩预计

无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

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公

司

Ａ１８１３

（古墩路

７０２

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洪树鹏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达到法定人

数。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举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会议采取逐一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洪树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方银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３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陆伟娟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４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邹欢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５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潘自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６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钟明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７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翁晓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洪树鹏先生：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６５

参加工作，先后在浙江省军区、杭州机床厂

工作；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任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所长、所长；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浙江

赞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本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董事长；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洪树鹏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方银军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４

年参加工作，先后任浙江省轻工业

研究所工程师、技术开发部经理、高级工程师、副所长；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方银军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陆伟娟女士：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４

年下乡工作；

１９７８

年在浙江商业学校学习；

１９８０

年在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工作；

２０００

年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浙

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历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

陆伟娟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邹欢金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４

年参加工作，在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日化

检测站从事日化产品检测工作；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先后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邹欢金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潘自强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出生，硕士学历，教授。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获学士学

位；

１９９６

年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２００４

年成为浙江之江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获上海

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至今在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工作， 任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教

授，会计学和

ＭＢＡ

硕士生导师。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潘自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钟明强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博士学历，教授。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专业，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７

年获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硕士学位，同

年进入浙江工业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任教；

２００１

年获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晋升

教授；现任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材料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所长、“材料化工”专业博士点负

责人、“材料科学与工程”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负责人、浙江省塑料改性与加工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浙江省腐蚀与防护学会理事长、浙江省化学建材协会副理事长、浙江省建设厅科技委化学建材节材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

钟明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翁晓斌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出生，博士学历，教授。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获学士学位；

１９９２

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学硕士学位， 同年进入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

１９９９

年获西南政法大学

民事诉讼法学博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任教浙江大学法学院（现为光华法学院）；

２００７

年晋升教授；现任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翁晓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公司

Ａ１８１２

（古墩路

７０２

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慧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如下：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黄亚茹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华文高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内容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 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黄亚茹女士：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在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检

验中心工作；

１９９９

年任浙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科研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３

年任浙江赞成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质检部主任；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历任本公司第一届监

事会监事；现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截至目前，黄亚茹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华文高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７

年参加工作，在杭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任

车间技术员；

２０００

年调入浙江赞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部副经理。

截至目前，华文高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

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在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７０２

号公

司

Ａ１８１３

大会议室召开公司临时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由工会主席高慧女士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职工代

表

２１

人，会议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经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审议，会议选举王金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见附

件）， 并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该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金飞女士，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浙江省轻工业研究所、浙

江赞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７

年在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市场营销二部经理，现任公司市场营

销部副经理。

截至目前，王金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３２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就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事项公告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周一）下午

１３

：

３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１８１３

大会议室（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７０２

号

１８

楼）。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周二）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行使表决权，其中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选举，选

举董事、监事都采用累积投票制。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周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和行使表决权；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洪树鹏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２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方银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３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陆伟娟女士为公司董事；

（

４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邹欢金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潘自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２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钟明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３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翁晓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１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黄亚茹女士为公司监事；

（

２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华文高先生为公司监事。

以上议案内容在《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浙江赞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公告全文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１８１３

会议室（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７０２

号

１８

楼）。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时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并来电确认），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以便验证入场；

３

、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７０２

号

４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任国晓、郑乐东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３０８４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８３０８４７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７０２

号 邮编：

３１００３０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

本公司

／

本机构（委托人）现为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赞宇科技”）股东，兹全权委

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代理本人

／

本公司

／

本机构出席赞宇科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

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一 审议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累积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

股

×４＝

票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１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洪树鹏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方银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３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陆伟娟女士为公司董事

１．４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邹欢金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

累积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

股

×３＝

票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２．１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潘自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钟明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翁晓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 审议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累积选举监事的表决权总数

：

股

×２＝

票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

１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黄亚茹女士为公司监事

２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华文高先生为公司监事

投票说明：

１

、议案一、议案二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所谓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董事

或监事时，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之

积，选举中实行一权一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

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或监事人选。 当选董

事或监事的得票总数应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

一。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４

名，独立董事

３

名，股东代表监事

２

名；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

投票。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４

的乘积数，该

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

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３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

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２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监事候选人。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

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

不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

候选人后面对应的空格内打“

√

”，则视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应的候选人。

２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深圳股票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附：参会回执

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本人

／

本公司

／

本机构持有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持有股数：

股东账号：

姓名（签字或盖章）：

时间：

注：授权委托书、参会回执剪报、复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星期一）

１４

：

３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铁岭市新城区金鹰大厦

８

楼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韩广林先生。

６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９

，

０５７

，

７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６５．２９９８％

。 其中：

（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８

，

５７１

，

２７０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６５．２１１３％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４８６

，

５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０．０８８５％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相关

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６０１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９％

；反对

４４９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５１％

；弃权

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２．１

《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５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５９％

；弃权

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５６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７１％

；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

２．３

《债券品种和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５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５９％

；弃权

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４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５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５９％

；弃权

７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

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５

《上市场所》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５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５９％

；弃权

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６

《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５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５９％

；弃权

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７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５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５９％

；弃权

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４７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４７％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３％

。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

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８

，

５９８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２０％

；反对

４４７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４７％

；弃权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３％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意见为：

１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３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合法、有效；

４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所作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所有议案合法通过表决。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公司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８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７

债券简称：

０８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发行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到期， 该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额为人民币

１８

亿元，公司于到期日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１８．６４８

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８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７

债券简称：

０８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的通知，中国葛洲

坝集团公司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

本公司股份

７

，

８１７

，

２１７

股。 本次增持前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１３

，

８３９

，

２９０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４０．５４％

。 本次增持后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直接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２１

，

６５６

，

５０７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４０．７６％

。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拟在未来

６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继续择机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

（含本

次已增持股份）。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２

证券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申能集

团”）的一致行动人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财务公司”）通知，财务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财务公司为申能集团控股子公司，申能集团持有财务公司

６５％

的股权。 根

据有关法规，财务公司为申能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财务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３

，

７５３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２％

。

本次增持前，申能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３２２

，

７３５

，

５０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５１．０３％

；财务公司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后， 申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２６

，

４８８

，

５０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１１％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财务公司拟自本次增持之日起

的

６

个月内，从二级市场继续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

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２％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承诺情况

财务公司承诺，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本公司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

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财务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０

证券简称：厦华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因实际控制人中华

映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映管”）正在进行与公司相关的政策咨询

和事项筹划，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起停牌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号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号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接到中华映管通知，该事项还未明确，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

公司申请，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并于五个交易日后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刊登相关公告。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收到董事彭朗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彭朗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提出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彭朗辉先生辞去董事的申请自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此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董事

会正常运作。公司将按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选举产

生新任董事。

公司对彭朗辉先生任职期间所做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股票简称：

Ｓ

仪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仪征化纤”或“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通过。

根据商资发［

２００５

］

５６５

号《商务部、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涉及外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已向相关部门进行申

报并在受理中。 公司将根据规定在获得相关部门核准后，尽快履行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的相应程序。在此期间公司

Ａ

股股票将继续停牌，直至股权

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中国，南京，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９

股票名称：王府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王府井国际”）通知，王府井国际将其原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海淀支行的本公司

１１３

，

９９６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

记解除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府井国际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２７

，

９９２

，

５５６

股（其

中

３０

，

０１６

，

９８６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２７％

，其中质押股

份为

０

股。

特此公告。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